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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募集

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江西正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邦科技”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

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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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正邦 01”，债券代码：112612.SZ）

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涉及发行人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 

2022 年 10 月 22 日，发行人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

昌中院”）送达的《通知书》以及申请人锦州天利粮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

州天利”或“申请人”）提交的《破产重整及预重整申请书》，申请人以发行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南昌中院申请

对发行人进行重整及预重整。 

二、南昌中院裁定对发行人启动预重整 

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2）赣 01

破申 49 号]，主要内容如下： 

2022 年 10 月 17 日，锦州天利向南昌中院申请对发行人破产重整，并同时

提出预重整申请。南昌中院认为，发行人系上市公司，涉及面广，社会影响较大。

为有效识别债务人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提高重整效率和效果，本着挽救企业、

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南昌中院决定对发行人启动预重整。 

预重整期间，发行人应承担以下义务： 

（一）妥善保管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继续经营的，妥善决定经营事务和内部管理事务，勤勉经营管理，妥

善维护资产价值； 

（三）配合临时管理人的调查，如实回答询问并提交相关材料，及时向临时

管理人报告对财产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和事项，接受临时管理人的监督； 

（四）披露可能影响利害关系人就预重整方案作出决策的信息，就预重整方

案作出说明回答有关询问； 

（五）停止清偿债务，但经临时管理人审查为维持继续生产必要的开支和清

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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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出资人、债权人、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协商并拟定预重整

方案； 

（七）未经临时管理人允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或者加入第三人债务； 

（八）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 

三、法院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2）赣 01 破

申 49 号之一]，主要内容如下 

南昌中院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及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

担任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相关情况如下： 

1、临时管理人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

师事务所 

2、负责人：郑建军、魏忠、叶芳 

3、成员：杨斌、叶子祥、毛雯茹、王学军、王成杰、张文慧、郑新法、万敏

等律师 

4、联系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中大道 912 号地铁大厦 40 楼 

5、联系方式：zbkjglr@163.com 

6、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全面调查债务人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涉诉涉执情况； 

（二）向已知债权人发出债权登记通知，对债权进行登记、审查，核实债务

人负债情况； 

（三）监督债务人履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预重整案件

工作指引》第十七条规定的义务，监督债务人是否有违反预重整承诺、逃废债务、

个别清偿等损害债权人权益的行为，并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 

（四）经人民法院许可后选聘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评估； 

（五）帮助、指导债务人协调处理涉诉、涉仲、涉执案件，但不得以临时管

理人名义代表诉讼； 

（六）指导和辅助债务人引进意向投资人，推动债务人与出资人、债权人、

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协商、拟定预重整方案并通过召集上述人员参加会议或

通过书面方式征集预重整方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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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调查债务人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以及分析是否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

能性； 

（八）定期向人民法院报告预重整工作进展，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终结预重

整程序的申请或预重整工作报告； 

（九）人民法院认为临时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四、影响分析 

南昌中院决定对发行人启动预重整程序，有利于提前启动发行人债权债务及

经营工作的清理等相关工作，包括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评估工

作等，并与广大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提前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全面掌握

各方主体对重整事项的反馈意见和认可程度，并结合发行人实际情况尽快制定预

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成功率及相关重整工作效率。 

在预重整期间，发行人经营正常开展，但发行人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

定性。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发行人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风险；如果发行人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发行人股票交易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公告《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

请重整及预重整及法院裁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77），平安证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余额为 0.605 亿元，并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平安证券将对发行人及担保人

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持续关注。 

 

平安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平安证券后续

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 17 正邦 01 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以下无正文）



6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债

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及法院裁定对发行人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预重整期间

临时管理人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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